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官人社监罚告字[2026]第1号
从文教育咨询（昆明）有限责任公司:
经调查，我局于2025年11月27日向你单位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官人社监令决字[2025]第103号，并于2025年12月9日在网上发布送达公告进行30天公示公示，公示期满后你单位仍未按照责令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
匿、毁灭证据的相关规定。
现根据以下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
1. 给予你公司行政处罚￥：15000元（大写：壹万伍仟元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你（单位）如对该行政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7 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被告知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地址：官渡区关兴路320号212办公室    邮编：650200    
劳动保障监察员:陈志华 监察证号:24-Z02251电话：0871—67197139 
劳动保障监察员:王伟  监察证号: 24-Z19269电话: 0871—6719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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